
公司代码：601233                                     公司简称：桐昆股份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桐昆股份 6012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军 宋海荣 

电话 0573-88187878 0573-8818226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

路199号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

路199号 

电子信箱 zj@zjtkgf.com freedomshr@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4,916,760,394.28 40,000,943,640.12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417,910,331.67 19,005,933,410.38 7.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8,467,222.49 3,267,097,567.24 -87.50 

营业收入 21,343,220,357.60 24,633,409,434.10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1,742,695.41 1,390,315,020.71 -2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09,452,787.50 1,310,543,089.57 -2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3 8.31 减少3.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76 -27.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70 -28.5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0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16 464,908,884 0 质押 121,000,000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19 225,207,402 0 质押 39,000,000 

陈士良 境内自

然人 

5.77 106,647,464 0 无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信托·尊溢同盈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4.22 77,962,7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02 55,799,685 0 未知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9 46,051,999 0 未知   

杭州博海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海汇金增盈 20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14 39,607,481 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华颖 2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7 27,122,837 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华颖 1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4 26,598,763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31 24,231,76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士良先

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6.70%的股份，陈士良先生同时担任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的董事。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行业的总体概况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受疫情带来

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调整及贸易保护主义叠加，

加之全球性、地域性政经摩擦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 

报告期内，整个市场行情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年初至春节前为行业传统淡季，产销及价

格相对平稳；春节至 2 月底，受国内疫情爆发期影响，春节假期延长，全国各地许多工厂停工、

物流受限，居民进入居家隔离模式，长丝累库明显，成交量稀少；进入 3 月份，随着国内疫情的

有效防控，消费市场潜力迎来释放，复工复产达产进度逐日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正在有序恢复，然

而由于国外疫情恶化纺织品出口受到较大影响，且因原油价格下跌，传导至 PTA、MEG 和长丝端，

长丝价格持续下跌，且成交萎缩，库存继续推高； 4 月份国际油价在经历暴跌之后开始震荡上行，

对化纤成本面有一定支撑，长丝成交有所放大，价格略有回升，但需求不足仍是当前行业面临的

最大问题。虽然上半年化纤行业一些指标表现出复苏迹象，但由疫情冲击造成的影响尚在，且疫

情长期在国际上发展仍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因此涤纶长丝行业全年保持平稳运行仍面临较大考验。 

2、报告期内，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始终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牢牢抓住生产、经营、项目、管理四驾马

车，以创新为驱动，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补齐短板，加快智能制造和绿色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聚酯聚合产能约为 640 万吨，涤纶长丝产能约为 690 万吨，连续十多年

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实现产量及销量第一，涤纶长丝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占超过 18%，国际市场占有

率约 1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43 亿元，同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13.36%，实现利润总额

105,054.51 万元，同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42.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74.27

万元，同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27.23%，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55 元，与 2019 年上半年相比下降

27.63%。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水平因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环境等原因受到一定影响，库存波动较大。

公司通过促销降库、成本控降等手段，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生产经营情况较为稳定。

公司安全环保基本受控，科技申报有序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新建项目稳步推进。公司现有 3 个项目处于建设期：恒超年产 50 万吨智能化

超仿真纤维项目聚酯、长丝土建处于收尾阶段，并已完成部分纺丝设备的安装，聚酯装置即将投

产；桐昆（江苏南通如东洋口港）聚酯一体化项目建设年产 500 万吨 PTA、240 万吨聚酯纺丝，配

套建设阳光岛化工仓储项目、内河码头项目和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扩建项目报批工作

已基本全部完成，正处于全面开工建设阶段：主项目的主体建筑正在进行桩基施工、部分路基已

完成土方开挖、行政办公区地勘已进场勘测；浙江恒翔年产 15 万吨表面活性剂、20 万吨纺织专

用助剂建设项目，目前项目已经完成项目备案、环评、能评、安评等前期报批手续，主体厂房正

在土建施工中。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浙江桐昆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这一具有独立法人主体的研究院，力

争在未来发展中更好地做好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为公司源源不断提供新的发

展动能。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化纤行业绿色金钥匙、新产品研发及推广创新企业等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以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为目标，通过数智中台的建设，拟对数据的整理、

识别、筛选进行趋势性分析，实现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的全数据采集；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技术，帮助企业形成智慧运营模式，最终让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得到提升，打造“全局

可视、全局可析、全局智能”的数智运营中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 

2、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

调整。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该准则。 

3、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 号），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

整，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该准则。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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